
陳振英議員的  
“正視租置公屋的管理及維修責任”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租者置其屋計劃的 39個屋邨的樓齡已逾 30年，該等樓宇及其公共
設施修葺和維修工程進展緩慢，使得樓宇外觀及內部殘舊老化，

屋邨內的公用區域及設施亦陳舊破損，居民倍感焦慮，苦無對策；

本會促請政府全面檢視租置公屋政策，並善用大業主身份，積極

推動提高租置公屋物業管理和維修水平，讓居民安居樂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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